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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街道新兴一路185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岑国建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

议由董事冯文海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42 人，代表股份 71,988,3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2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9,696,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0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6人，代表股份2,291,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5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40人，代表股份 3,433,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142,1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6人，代表股份2,291,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5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4,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反对3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32％；反对3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8％；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反对33,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1％；反对3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9％；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反对34,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1％；反对3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5,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9％；反对33,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1,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82％；反对3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6％；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2％。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2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2％；反对4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3,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39％；反对4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5％；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9％；反对3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3％；反对3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1％；弃权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8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29,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8％；反对3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60％；反对3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2％；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8％。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1,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0％；反对3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29％；反对3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5％；弃权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6％。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3％；反对37,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5,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80％；反对3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2,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6％；反对3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79％；反对3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26％；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5％。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3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4％；反对3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17％；反对3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0％；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竺艳律师、温婷婷律师
3、结论性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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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09:15-09:25，09:

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0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七）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余姚市远东工业城CE10号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
（八）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春雷先生
（九）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1人，代表股份数 60,1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340%。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7人，代表股份数1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共代表本公司股份数为6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00%。其中，中小投资者共0人，代表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7人，代表股份数1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40%。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57人，代表股份数1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40%。

4、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通过现场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9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9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0,1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9％；反对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979％；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21％；弃权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0％；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8,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72％。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526％；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8,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06％。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0％；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8,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72％。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0％；反对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8％；弃权 8,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7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姓名：刘云、康琼梅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5-032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捷先生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字科技园公司三楼会议室。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实施股份回购事宜，期限为12个月。截至2025年2月25日，本次股份回

购实施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份 12,117,000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据此，在计算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数，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38,128,171股。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91名，代表股份237,381,4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99%。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3名，代表股份211,290,39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25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共588名，代表股份26,091,02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48%。
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589名，代表股份26,161,82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4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8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
反对66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2%；
弃权 235,7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60,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64%；
反对66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24%；
弃权23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01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79,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1%；
反对66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5%；
弃权 233,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6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34%；
反对66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9%；
弃权233,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92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49,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3%；
反对69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2%；
弃权 24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2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72%；
反对69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8%；
弃权24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9210%。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31,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8%；
反对70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9%；
弃权24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11,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88%；
反对70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58%；
弃权24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554%。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6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0%；
反对66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1%；
弃权246,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47,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064%；
反对66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09%；
弃权246,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428%。
6、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311,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92%；
反对9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3%；
弃权12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091,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93%；
反对9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39%；
弃权12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768%。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2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8%；
反对67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9%；
弃权28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02,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21%；
反对67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40%；
弃权28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739%。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捷先生合计持有211,219,598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25,21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25%；
反对67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2%；
弃权264,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1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25%；
反对67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2%；
弃权264,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124%。
9、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0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97%；
反对68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2%；
弃权2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187,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70%；
反对68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34%；
弃权2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896%。
10、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12,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8%；
反对65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9%；
弃权 309,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19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957%；
反对65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18%；
弃权309,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824%。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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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国投（上海）科技成

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创业基金”）持有公司股份37,645,98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29%，其中23,931,717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3年10月10日上市
流通；13,714,272股为公司2023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6月24日上市
流通。

股东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宁中德”）持有公司股份14,
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3%，其中 10,000,000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3
年10月10日上市流通；4,800,000股为公司2023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
年6月24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辽宁中德拟于 2025年 6月 10日至 2025年 9月 9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国投创业基金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3,062,10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且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6,124,21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且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
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辽宁中德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
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61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且连续60个自然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
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2,44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不超过2%），且连续6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减持股份数量及股本比例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国投创业基金、辽宁中德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
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7,645,989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12.29%
IPO前取得：23,931,717股

其他方式取得：13,714,272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股东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取得的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4,800,000股

4.83%
IPO前取得：10,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800,0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股东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均无一致行动人。
自公司上市以来，国投创业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489,683股，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150,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639,6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2%。
辽宁中德自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9,186,322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62,10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124,215股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IPO之前取得、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安排需要

注：1、国投创业基金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且投资公司的
期限为超过48个月但不超过60个月，因此在减持期间，国投创业基金将按照《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
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减持，即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3、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3,062,10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12,4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49,700股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IPO之前取得、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安排需要

注：1、辽宁中德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且投资公司的期限
为超过36个月但不超过48个月，因此在减持期间，辽宁中德将按照《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
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减持，
即连续6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承诺情况如下：
1、关于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承诺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积
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如果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
的意见对上述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承诺人将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承诺人出具的承诺

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
持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
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

（2）承诺人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规定提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未履行公
告程序前不得减持。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的减持比例限制。

（3）承诺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承诺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
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如减持时监管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减持规定，则承诺人应按届时监管部门要求执行。
公司股东辽宁中德承诺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辽宁中德的股份锁定、持股意向以及

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选
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

（3）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规定提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
减持。本企业承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的减持比例限制。

（4）本企业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5）如减持时监管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减持规定，则本企业应按届时监管部门要求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辽宁中德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计划

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国投创业基
金、辽宁中德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的数量、时间和
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相关承诺，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5-026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控股股东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以及

2025年第二季度、2025年度经营展望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Canadian Solar Inc.,（阿特斯集团，股票代码：CSIQ，以下简称“CSIQ”）为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系一家于美国NASDAQ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CSIQ于
北京时间2025年5月15日在美国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以及2025年第二季度、2025年度经营
展望等信息。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CSIQ直接持有公司62.24%的股权。

● 本公告中CSIQ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以及 2025年第二季度、2025年度经营展望预测数据系
CSIQ按照美国会计准则编制，因使用的会计准则不同、外汇转换等原因，将与公司最终定期报告中的

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相关数据不可直接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数据进行对比。CSIQ作
为控股型公司，持有包括公司在内的多个运营实体股权，但公司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占CSIQ营业
收入的比例超90%（未经审计），为控股股东CSIQ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

● CSIQ 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CSIQ 2025年第二季度预计总收入在 19亿至 2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36.4亿至 150.8亿元）

之间，毛利率预计在23%至25%之间，全年预计总收入在61亿至7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38.0亿至
509.8亿元）之间。CSIQ 2025年二季度预计组件出货量在7.5至8.0吉瓦之间，全年预计在25至30吉
瓦之间（考虑目前光伏产品市场价格因素，公司在价与量之间做了平衡与取舍）。CSIQ 2025年二季度
预计储能系统出货量在2.4至2.6吉瓦时之间，全年预计在7.0至9.0吉瓦时之间。（由于关税2025年仍
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对储能系统出货量预期进行了调整，部分受影响的项目可能会被推迟到2026年
执行。）上述预测数据为CSIQ根据目前对市场情况、生产能力、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环境等方面为基
础进行的预测，可能会受到客户需求、供应链限制和地缘政治冲突等情况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为了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公司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具体经营业绩情况，供投资者参考。

一、CSIQ 2025年第一季度运营和财务的基本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组件出货量6.9吉瓦。
2025年第一季度收入1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6.2亿元），毛利率为11.7%。
二、CSIQ 2025年第二季度及2025年度经营展望的基本情况

CSIQ 2025年第二季度预计总收入在 19亿至 2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36.4亿至 150.8亿元）之
间，毛利率预计在 23%至 25%之间，全年预计总收入在 61亿至 7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438.0亿至
509.8亿元）之间。CSIQ 2025年二季度预计组件出货量在7.5至8.0吉瓦之间，全年预计在25至30吉
瓦之间（考虑目前光伏产品市场价格因素，公司在价与量之间做了平衡与取舍）。CSIQ 2025年二季度
预计储能系统出货量在2.4至2.6吉瓦时之间，全年预计在7.0至9.0吉瓦时之间。与此同时，CSIQ更
新了光伏制造业各环节产能计划如下：

单位：吉瓦

环节

拉棒
硅片

电池片
组件

2025年一季度末
（实际）

33.0
34.0
35.2
61.0

2025年底
（预测）

33.0
37.0
36.2
61.0

注:上述表格显示产能为时点数预计产能，产能计划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和资本分配计划进行更
改。

截至2025年3月31日，CSIQ旗下阿特斯储能科技(e-STORAGE)拥有约91吉瓦时的储能系统订单
储备，包括签约长期服务协议在内，已签署合同的在手订单金额 3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29.8亿
元），已交付订单未纳入统计。

2025年 3月，SolBank储能系统的制造产能已扩大至 20吉瓦时；预计到 2025年底，其制造产能规
模将进一步扩大至30吉瓦时。2025年3月，储能电芯制造产能已扩大至3吉瓦时。（上述为预计产能，
产能计划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和资本分配计划进行更改。）

三、其他风险事项提示
1、本公告中CSIQ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以及 2025年第二季度、2025年度经营展望预测数据，系

CSIQ按照美国会计准则编制，因使用的会计准则不同、外汇转换等原因，将与公司最终定期报告中的
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相关数据不可直接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数据进行对比。CSIQ作
为控股型公司，持有包括公司在内的多个运营实体股权，但公司202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占CSIQ营业
收入的比例超90%（未经审计），为控股股东CSIQ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

2、CSIQ 2025年第二季度、2025年度经营展望预测数据为CSIQ根据目前对市场情况、生产能力和
全球经济环境等方面为基础进行的预测，可能会受到客户需求、供应链限制和地缘政治冲突等情况变
化的影响，未来的实际执行情况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有差异，可能存在以下风
险：

（1）客户订单情况以及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预估销售订单及市场行情发展不
及预期；或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交货延迟、取消等影响未来销售收入的情况。

（2）出货量和收入的预测为依据CSIQ确定的假设恰当编制，虽已尽可能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
但预测的依据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为了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请关注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
4、CSIQ的具体披露信息详见www.canadiansolar.com。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00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5-047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姚毅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杨艺女士分别出具的《关于自愿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承诺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姚毅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

经理杨艺女士分别自愿承诺自2025年7月7日起未来12个月内（即所持股票自解除限售日2025年7月7日至2026年7月6日）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承诺期间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二、承诺主体的持股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姚毅

杨艺

持有数量（股）

200,237,818
23,539,767
223,777,58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44
5.11
48.55

备注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将于2025年7月7日解除限售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将于2025年7月7日解除限售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持续进行监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